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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為能⼒？幾歲才有⾏為能⼒？法定代理⼈和監護⼈有什麼不同？

⽂:楊舒婷（認證法律⼈） ‧ 法律⼊⾨  ‧ 2022-11-21

案例

A男5歲，是⼀名幼稚園中班的⼩朋友，姐姐B⼥14歲，是⼀名正在準備會考的國三學⽣。請問下列哪些⾏
為有法律效⼒：

⼀、A男和⽗⺟⼀起逛賣場，結帳時A男隨⼿拿了櫃檯旁邊的棒棒糖要給店員結帳，並跟店員說：「我要買
這個！」

⼆、A男的姑姑從國外回來，買了許多新奇的玩具要送給A男，同時也買了⼀些保養品要送給B⼥。

三、B⼥每天都⾃⾏搭公⾞前往學校，並在校外商店購買早餐。

四、B⼥趁⽗⺟不知情，⾃⼰偷跑到通訊⾏和⽼闆購買最新款iPhone。

本⽂

⼀、⾏為能⼒怎麼判斷？

依⺠法第12條及第13條[1]，可以將我國⾏為能⼒的規定整理成下表1。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雖然現⾏⺠法
規定年滿20歲才是成年，但⽴法院已修正通過⾃2023年1⽉1⽇起，年滿18歲即為成年[2]，所以本⽂以下都
以18歲即成年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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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為能⼒針對年齡的規定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A男是「無⾏為能⼒⼈」

案例⼀跟案例⼆中，A男僅有5歲，屬於無⾏為能⼒⼈，因此A男依⺠法第75條規定 [3]，不能⾃⼰做出有效的
意思表⽰，只能依⺠法第76條規定[4]由法定代理⼈代替A男做出或接受意思表⽰。也就是說，不論A男是想要
買糖果或是接受姑姑贈送的玩具，都只能由法定代理⼈來完成法律⾏為，因此法定代理⼈必須向店員表⽰願意
購買糖果、也必須向姑姑表⽰願意接受玩具，買賣和贈與契約才能成⽴。

這樣的說法看似有些突⺎，因為在現實⽣活中⼤家為了⽅便其實不會這麼計較，只要⽗⺟沒有制⽌，通常就會
默認⽗⺟願意購買或允許⼩孩接受禮物。

（⼆）B⼥是「限制⾏為能⼒⼈」，只有「純獲法律上利益」或「⽇常⽣活所必需」的法律⾏為才可以⾃⼰
決定

因為B⼥已經是14歲的限制⾏為能⼒⼈，依⺠法第77條、第78條、第79條規定 [5]，B⼥若要為法律⾏為，原
則上須經法定代理⼈同意，例外屬於「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份、⽇常⽣活所必需」的事項，則可
以⾃⼰決定。

案例⼆中B⼥接受姑姑的贈與，是屬「純獲法律上利益」，因此不論法定代理⼈同不同意，只要姑姑願意送、



B⼥願意收，贈與契約就可以成⽴。

案例三跟案例四都是「契約⾏為[6]」，依⺠法第79條必須由B⼥的法定代理⼈允許才能有效成⽴，但案例三中
搭公⾞跟買早餐的⾏為對B⼥來說，是屬「依其年齡及⾝份、⽇常⽣活所必需」，因此B⼥可以⾃⼰決定，不
⽤每天問法定代理⼈今⽇早餐該吃什麼。

相反的，案例四中B⼥是購買⾼單價的⼿機，無法被認定是「依其年齡及⾝份、⽇常⽣活所『必需』」，所以
除⾮法定代理⼈事前同意或事後允許，此買賣契約才能有效成⽴。

⼆、法定代理⼈跟監護⼈有什麼不同？

在前⾯案例中不斷提到的「法定代理⼈」，是為了協助無⾏為能⼒⼈和限制⾏為能⼒⼈為法律⾏為，⽽設計出
的制度。依⺠法第1086條第1項規定[7]，只有「⽗⺟」是無⾏為能⼒⼈和限制⾏為能⼒⼈的法定代理⼈。

但假若有些未成年⼩孩沒有⽗⺟，或⽗⺟因故無法⾏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之權利、義務時，為避免造成
規範上的漏洞，法律另外設計「監護⼈[8]」制度，改由監護⼈來協助無⾏為能⼒⼈和限制⾏為能⼒⼈。

然⽽，這是否表⽰「法定代理⼈等於監護⼈」？其實這句話只對了⼀半。雖然監護⼈在監護權限內，的確是受
監護⼈的法定代理⼈[9]，但法定代理⼈是⼀個⽐較⼤的概念，也就是你的法定代理⼈可能是「⽗⺟（有⽗⺟
時）」也可能是「監護⼈（無⽗⺟時）」，所以當你的法定代理⼈就是監護⼈時，的確可以在兩者之間劃上等
號；不過當法定代理⼈是⽗⺟時，這個等號就不存在了（監護⼈存在的前提是沒有⽗⺟，既然有⽗⺟當法定代
理⼈，⾃然也不會有監護⼈，更不可能說我的⽗⺟是監護⼈）。

以圖1為例，未成年者有⽗⺟時（請看左邊的圓），其⽗⺟就是法定代理⼈，所以根本沒有監護⼈；假若沒有
⽗⺟或⽗⺟無法⾏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之權利、義務時（請看右邊的圖），監護⼈就是其法定代理⼈，
只有此時才可以說「（我的）法定代理⼈等於監護⼈」！



圖1 法定代理⼈等於監護⼈嗎？
資料來源：楊舒婷 / 繪圖：Yen

（⼀）法定代理⼈的責任？

法定代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肩負重⼤責任，例如⺠法第187條規定，若無⾏為能⼒⼈和限制⾏為能⼒⼈
不法侵害他⼈權利時，法定代理⼈不僅需要負連帶責任，也有可能要⾃⼰負起全責[10]；因此當許多⼈歡喜慶
祝⾃⼰滿18歲⽽終於成為⼀個成年⼈時，從法律⼈眼光來看，最值得開⼼的或許是⽗⺟，因為他們終於卸下
負擔了！

（⼆）何謂「特別代理⼈」？

值得注意的是，有時候法定代理⼈和無⾏為能⼒⼈（例如：未滿7歲的A男）或限制⾏為能⼒⼈（例如：未滿
18歲的B⼥）間，會有利益衝突的問題，為了避免造成無⾏為能⼒⼈或限制⾏為能⼒⼈的不利益，法院可以為
他們選任特別代理⼈。

假設案例⼆中的姑姑是在國外買了⼀間房⼦，送給B⼥當作考上第⼀志願的禮物，但B⼥的⽗⺟卻因為資⾦周
轉不利，⽽想將房⼦拿給銀⾏抵押，因設定抵押的⾏為對B⼥不利（若之後債主來討債可能會把房⼦拍賣
掉），此時⽗⺟依法不可以代理B⼥將房⼦拿給銀⾏抵押，法院反⽽可以為B⼥選任「特別代理⼈[11]」，以避
免B⼥對房⼦的權利遭受損害。

（三）還有誰需要「監護⼈」？

除了沒有法定代理⼈的無⾏為能⼒⼈和限制⾏為能⼒⼈（例如：幼年就喪失⽗⺟的⼩孩）需要監護⼈外，受監
護宣告的⼈也需要有監護⼈[12]；此在我國⺠法親屬編第4章第1節「未成年⼈之監護[13]」、第2節「成年⼈



之監護及輔助[14]」都有分別規定。

註腳
   ⺠法第12條︰「滿⼗⼋歲為成年。」

⺠法第13條：「
I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無⾏為能⼒。
II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有限制⾏為能⼒。」

[1]

   ⺠法總則施⾏法第3條之1：「
I 中華⺠國⼀百零九年⼗⼆⽉⼆⼗五⽇修正之⺠法第⼗⼆條及第⼗三條，⾃⼀百⼗⼆年⼀⽉⼀⽇施⾏。
II 於中華⺠國⼀百⼗⼆年⼀⽉⼀⽇前滿⼗⼋歲⽽於同⽇未滿⼆⼗歲者，⾃同⽇起為成年。
III 於中華⺠國⼀百⼗⼆年⼀⽉⼀⽇未滿⼆⼗歲者，於同⽇前依法令、⾏政處分、法院裁判或契約已得享
有⾄⼆⼗歲或成年之權利或利益，⾃同⽇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仍得繼續享有該權利或利益⾄⼆⼗歲。
」

[2]

   ⺠法第75條：「無⾏為能⼒⼈之意思表⽰，無效；雖⾮無⾏為能⼒⼈，⽽其意思表⽰，係在無意識或精
神錯亂中所為者亦同。」

[3]

   ⺠法第76條：「無⾏為能⼒⼈由法定代理⼈代為意思表⽰，並代受意思表⽰。」[4]

   ⺠法第77條︰「限制⾏為能⼒⼈為意思表⽰及受意思表⽰，應得法定代理⼈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
，或依其年齡及⾝份、⽇常⽣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
⺠法第78條：「限制⾏為能⼒⼈未得法定代理⼈之允許，所為之單獨⾏為，無效。」
⺠法第79條：「限制⾏為能⼒⼈未得法定代理⼈之允許，所訂⽴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之承認，始⽣
效⼒。」

[5]

   跟「契約⾏為」相對的是「單獨⾏為」，前者是指⾏為⼈的法律⾏為會有另外⼀個接受⽅，單獨⾏為則是
由⾏為⼈⾃⼰⼀個⼈做即可，例如拋棄動產所有權。

[6]

   ⺠法第1086條第1項：「⽗⺟為其未成年⼦⼥之法定代理⼈。」[7]

   ⺠法第1091條：「未成年⼈無⽗⺟，或⽗⺟均不能⾏使、負擔對於其未成年⼦⼥之權利、義務時，應置
監護⼈。但未成年⼈已結婚者，不在此限。」其中「⽗⺟不能⾏使、負擔」的情形，可以區分成2種：「
事實上不能」（例如死亡、受重病臥床）與「法律上不能」（例如遭法院依⺠法第1090條宣告停⽌對於
⼦⼥之權利）。
⺠法第1097條第1項：「除另有規定外，監護⼈於保護、增進受監護⼈利益之範圍內，⾏使、負擔⽗⺟
對於未成年⼦⼥之權利、義務。但由⽗⺟暫時委託者，以所委託之職務為限。」

[8]

   ⺠法第1098條：「
I  監護⼈於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之法定代理⼈。
II  監護⼈之⾏為與受監護⼈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因監護⼈、受監護⼈、主管機關、社
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受監護⼈選任特別代理⼈。］

[9]

   ⺠法第187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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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為能⼒，法定代理⼈，特別代理⼈，監護⼈，監護

I 無⾏為能⼒⼈或限制⾏為能⼒⼈，不法侵害他⼈之權利者，以⾏為時有識別能⼒為限，與其法定代理⼈
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時無識別能⼒者，由其法定代理⼈負損害賠償責任。
II 前項情形，法定代理⼈如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縱加以相當之監督，⽽仍不免發⽣損害者，不負賠償責任
。
III 如不能依前⼆項規定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被害⼈之聲請，得斟酌⾏為⼈及其法定代理⼈與被害⼈之
經濟狀況，令⾏為⼈或其法定代理⼈為全部或⼀部之損害賠償。
IV 前項規定，於其他之⼈，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之⾏為致第三⼈受損害時，準⽤之。」

   ⺠法第1086條第2項：「⽗⺟之⾏為與未成年⼦⼥之利益相反，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依⽗⺟、未成
年⼦⼥、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之聲請或依職權，為⼦⼥選任特別代理⼈。」

[11]

   雷皓明、張學昌（2021），《什麼是監護宣告？輔助宣告？》。[12]

   ⺠法親屬編第4章第1節「未成年⼈之監護」。[13]

   ⺠法親屬編第4章第2節「成年⼈之監護及輔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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